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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五十次会议于2015年10月12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15年9月28日分别

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表决董事九人，实

际表决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本

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一）概述 

本公司拟向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渡河双江口

公司）增资 62,069.86万元，增资完成后占大渡河双江口公司 25%股权。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增资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大渡河双江口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07年12月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3,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金焕； 

注册地址：四川省马尔康县达萨街492号； 

经营范围：水电项目投资、建设、营运、管理和电力生产、销售； 

股东结构：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大渡河公司）



持有78%股权，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国际）持有17%股权，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国际）持有5%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14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总资产 376,752.00 362,169.75 

总负债 323,752.00 309,169.75 

净资产 53,000.00 53,000.00 

项  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14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0 0 

利润总额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 0 

项目进展情况：大渡河双江口公司拟投资建设双江口水电站是大渡河干流规

划22级电站中第五级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与金川县交界处，电站装

机200万千瓦。2015年4月9日，国家发改委同意核准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项

目。项目工程关键技术研究、科技创新工作已逐步开展，工程设计优化已形成阶

段性成果，截止2015年6月底，大渡河双江口公司累计完成投资37.68亿元。 

专项审计、评估情况：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2015

年4月30日，大渡河双江口公司资产总额为373,457.24万元，负债总额为

320,457.2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53,000.00万元。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2015年4月30日，大渡河双江口公司

的净资产账面价值53,000.00万元，评估值73,104.50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比

较增值20,104.50万元，增值率37.93%。 

（三）其他投资方介绍 

1、国电大渡河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11月16日； 

注册资本：1,427,523.09523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金焕；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韵路7号； 

经营范围：水电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水电厂检修、水电工程建

设咨询、科技开发；旅游开发的资源、利用； 



股东结构：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69%股权，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

有21%股权，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 

2、大唐国际 

成立日期：1994年12月13日； 

注册资本：1,331,003.7578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进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9号；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电厂；销售电力热力；电力设备的检修调试，电力技术

服务； 

股东结构：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持有31.10%股份，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持有

9.74%股份，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9.49%股份，北京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9.47%股份，A股其他公众股持有15.29%股份，H股公众股持有

24.91%股份。 

3、华电国际 

成立日期：1994年6月28日； 

注册资本：986,297.67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庆奎；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4800号；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管理发电厂和其他与发电相关的产业，电力业务相关

的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股东结构：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持有50.04%股份，山东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有

9.09%股份，A股其他公众股持有24.43%股份，H股其他公众股持有16.44%股份。 

4、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铁能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国斌；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2楼； 

经营范围：电力技术开发、电力生产、电力供应； 



股东结构：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持有60%股权，四川路桥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40%股权。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条款 

大渡河双江口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53,000万元增加至180,000万元，新增注

册资本127,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部分，国电大渡河公司和华电国际放弃优先

认购权，由大唐国际及四川铁能公司和本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认购价格以大渡

河双江口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超出注册资本部分计入大渡河双江口公司

的资本公积。本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金45,000万元，认缴价为62,069.86万元。

各方的认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认购新增注册 

资本金额 
认购价格 计入资本公积金额 

大唐国际 21,000 28,965.93 7,965.93 

四川铁能公司 61,000 84,139.14 23,139.14 

本公司 45,000 62,069.86 17,069.86 

合计 127,000 175,174.93 48,174.93 

增资完成后，大渡河双江口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出资方 认缴注册资本金（万元） 持股比例 

四川铁能公司 61,000 33.89% 

本公司 45,000 25.00% 

国电大渡河公司 41,340 22.97% 

大唐国际 30,010 16.67% 

华电国际 2,650 1.47% 

合计 180,000 100.00% 

（五）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十二五”规划，公司将坚持“两个战略定位”，努力实现向低碳

能源供应商的转型，通过参股大渡河双江口公司，可进一步拓展在四川的水电市

场，增加公司的清洁能源比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六）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1、项目建设的风险 

双江口水电站项目属于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大，需修建高坝水库，建设工

程量大，移民任务较重，建设周期长，虽然已在本次增资协议中对建设期管理做

出相应安排，但项目投资控制和工期控制上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2、参与项目公司管理的风险 

公司在大型水电建设上缺乏成熟经验，本次参股双江口水电站项目是公司第

一次涉足大型水电开发，相关工程管理经验有待积累。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同意公司向大渡河双江口公司增资62,069.86万元，

增资完成后占大渡河双江口公司25%股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控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详

见《关于为南控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控公司”）拟

开展其所属和管理的邢台县永联光伏发电开发有限公司、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

有限公司、大丰正辉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沛县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淮安中能

环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邳州市方华力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电力上网收

费权（以下简称“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的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进行融

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不超过5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在专项计划存

续期内，如果出现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支付各期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预

期收益的情形，由南控公司补足相应差额，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南控公司开展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中银国际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进行融资，资产支持证

券的期限不超过5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二）同意为南控公司于上述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差额支付承诺函》项下所

承担的差额支付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

效之日起至专项计划终止日后满两年。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